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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出爐 財部:99%單一自住適用 減稅利益23.6億元

　↓交通部觀光署十六日決議年

代旅遊停業三個月，但年代旅遊

富國島團仍有旅客登機。

(中央社)

年
代
旅
遊
裁
罰
停
業
３
個
月

已
買
行
程
未
出
團
還
有
四
百
三
十
人  

須
全
額
退
費
賠
償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美
加
國
際
旅
行
社
︵
年
代

旅
遊
︶
春
節
期
間
的
越
南
富

國
島
旅
遊
團
被
丟
包
且
積
欠

債
務
新
台
幣
千
萬
餘
元
�
觀

光
署
十
六
日
勒
令
年
代
旅
遊

停
業
三
個
月
�
目
前
已
購
買

行
程
但
還
未
出
發
的
旅
客
約

有
四
百
卅
人
�
年
代
旅
遊
須

全
額
退
費
並
賠
償
�

 
 

觀
光
署
旅
行
業
組
長
湯
文

琦
說
明
�
上
午
已
禁
止
年
代

旅
遊
富
國
島
旅
遊
團
出
團
�

但
因
年
代
旅
遊
有
支
付
機
票

及
飯
店
費
用
卻
未
付
費
給
當

地
接
待
旅
行
社
�
所
以
團
體

旅
遊
改
成
自
由
行
�
共
有
十

六
名
旅
客
�
領
隊
在
機
場
與

旅
客
簽
同
意
書
�
旅
客
都
同

意
到
富
國
島
自
由
行
�

　

湯
文
琦
表
示
�
觀
光
署
清

查
�
年
代
旅
遊
目
前
接
團
到

四
月
�
近
四
百
卅
人
�
因
觀

光
署
已
做
出
即
日
起
停
業
的

裁
處
�
旅
行
社
除
必
須
將
團

費
全
部
退
回
�
還
應
賠
償
旅

客
�

　

根
據
﹁
國
外
旅
遊
定
型
化

契
約
﹂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︵
因

可
歸
責
於
旅
行
業
之
事
由
致

無
法
成
行
︶
�
旅
客
可
請
求

該
旅
行
社
全
額
退
還
旅
遊
費

用
並
賠
償
違
約
金
�

　

湯
文
琦
說
�
已
繳
費
旅
客

也
可
與
年
代
旅
遊
約
定
�
轉

由
其
他
旅
行
社
出
團
�
因
觀

光
署
今
天
才
做
出
年
代
旅
遊

的
停
業
裁
處
�
目
前
無
法
得

知
是
否
有
其
他
旅
行
社
願
意

接
手
�

　

觀
光
署
勒
令
年
代
旅
遊
停

業
�
除
丟
包
旅
客
�
還
發
現

公
司
財
務
業
務
異
常
�
對
外

積
欠
債
務
逾
新
台
幣
千
萬
餘

元
�
是
否
有
能
力
賠
償
已
付

費
旅
客
�
值
得
密
切
注
意
�

　

湯
文
琦
說
�
年
代
旅
遊
總

經
理
林
大
鈞
有
說
會
處
理
︵

旅
遊
糾
紛
財
務
問
題
︶
�
若

最
後
仍
無
法
處
理
�
中
華
民

國
旅
行
業
品
保
協
會
就
會
將

年
代
旅
遊
出
會
�
後
續
要
補

繳
保
證
金
才
能
復
會
�
否
則

將
被
撤
照
�
並
啟
動
履
約
保

險
�
保
障
旅
客
的
權
益
�

　

至
於
年
代
旅
遊
是
否
三
個

月
後
可
復
業
�
湯
文
琦
說
�

在
停
業
三
個
月
到
期
前
�
年

代
旅
遊
須
提
出
復
業
計
畫
�

觀
光
署
會
檢
視
能
否
復
業
�

若
無
法
通
過
審
查
就
延
長
停

業
�

台印簽MOU印度移工要來了
引進人數、行業由台灣決定 勞動部：後續將依程序完成換文
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台
灣
及
印
度
十
六
日
簽
署
移
工
合

作
備
忘
錄
︵
Ｍ
Ｏ
Ｕ
︶
�
勞
動
部
表

示
�
雙
方
後
續
將
依
程
序
換
文
並
儘

速
召
開
工
作
層
級
會
議
�
討
論
開
放

細
節
�
勞
動
部
並
強
調
�
籌
備
工
作

就
緒
才
會
公
告
印
度
為
新
來
源
國
�

　

國
民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侯
友
宜
在
去

年
底
政
見
發
表
會
指
出
�
台
灣
將
開

放
十
萬
名
印
度
移
工
來
台
�
勞
動
部

還
發
布
訊
息
嚴
正
聲
明
這
是
假
訊
息

�
但
在
選
後
Ｍ
Ｏ
Ｕ
塵
埃
落
定
�
台

印
簽
署
協
議
�

　

勞
動
部
指
出
�
台
灣
與
印
度
政
府

為
強
化
雙
邊
勞
務
合
作
關
係
�
歷
經

多
年
協
議
�
十
六
日
已
由
駐
印
度
代

表
葛
葆
萱
及
印
度
台
北
協
會
會
長
葉

達
夫
透
過
視
訊
簽
署
Ｍ
Ｏ
Ｕ
�
雙
方

後
續
將
依
程
序
完
成
換
文
�
並
儘
速

召
開
工
作
層
級
會
議
�
討
論
未
來
開

放
行
業
及
數
額
�
移
工
來
源
地
區
�

聘
僱
資
格
及
招
募
方
式
等
細
節
�

　

勞
動
部
並
表
示
�
Ｍ
Ｏ
Ｕ
明
定
印

度
移
工
開
放
行
業
及
人
數
由
台
灣
方

決
定
�
印
度
方
將
依
台
灣
方
需
求
招

募
及
訓
練
印
度
移
工
�
並
依
雙
方
法

令
規
定
引
進
僱
用
�

　

勞
動
部
同
時
指
出
�
Ｍ
Ｏ
Ｕ
簽
署

後
�
勞
動
部
將
依
條
約
締
結
法
送
請

立
法
院
查
照
並
儘
速
與
印
度
方
展
開

工
作
層
級
會
議
討
論
執
行
細
節
�
包

含
開
放
程
序
�
行
業
數
額
�
來
源
區

域
�
語
言
能
力
�
專
長
資
格
及
招
募

方
式
等
�
都
會
透
過
跨
部
會
審
慎
研

議
�
並
廣
納
社
會
各
界
意
見
�
採
循

序
漸
進
�
務
實
辦
理
�

　

勞
動
部
說
�
等
各
項
籌
備
工
作
就

緒
後
�
才
會
依
法
公
告
印
度
為
新
增

移
工
來
源
國
�
並
由
雇
主
依
個
別
需

求
�
自
所
有
已
開
放
移
工
來
源
國
中

�
自
由
選
擇
引
進
�

　

勞
動
部
表
示
�
將
參
考
其
他
國
家

引
進
印
度
移
工
模
式
�
並
邀
請
熟
悉

印
度
民
情
專
家
提
供
諮
詢
意
見
�
同

時
參
考
外
交
部
協
助
蒐
集
建
議
�
審

慎
評
估
符
合
台
灣
文
化
民
情
的
移
工

來
源
地
區
�
並
優
先
以
具
備
一
定
學

經
歷
�
英
文
能
力
佳
的
印
度
勞
工
為

對
象
�
初
期
採
小
規
模
試
辦
引
進
�

並
定
期
檢
視
開
放
成
效
；
如
實
施
成

效
良
好
�
再
漸
進
增
額
開
放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囤房稅2.0 全國312.5萬戶減稅
　

記
者
陳
建
興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財
政
部
十
六
日
公
布
房
屋
稅

適
用
單
一
自
住
優
惠
稅
率
百
分

之
一
的
標
準
�
經
排
除
豪
宅
�

預
估
將
享
優
惠
稅
率
戶
數
共
三

百
一
十
二
萬
五
千
五
百
三
十
三

戶
�
不
適
用
戶
數
共
二
萬
六
千

五
百
九
十
二
戶
；
換
言
之
�
全

台
單
一
自
住
房
屋
中
�
超
過
百

分
之
九
十
九
可
適
用
較
低
稅
率

�
合
計
減
稅
利
益
約
二
十
三
點

六
億
元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去
年
三
讀
通
過
攸

關
囤
房
稅
二
點
０
的
房
屋
稅
條

例
修
正
草
案
�
除
調
高
非
自
住

稅
率
�
也
明
定
房
屋
現
值
在
一

定
金
額
以
下
︵
排
除
豪
宅
︶
的

全
國
單
一
自
住
房
屋
�
將
享
房

屋
稅
率
百
分
之
一
點
二
降
至
百

分
之
一
的
優
惠
�

　

至
於
全
國
單
一
自
住
房
屋
優

惠
稅
率
金
額
如
何
計
算
�
根
據

財
政
部
公
布
基
準
草
案
�
直
轄

市
與
新
竹
縣
市
為
一
組
�
其
他

縣
市
為
另
一
組
�
二
組
適
用
不

同
基
準
�
預
告
期
至
三
月
十
八

日
�

　

以
直
轄
市
與
新
竹
縣
市
來
說

�
是
將
各
自
轄
內
房
屋
現
值
由

高
至
低
排
序
�
將
最
高
一
％
剔

除
適
用
；
至
於
其
他
縣
市
�
則

是
剔
除
最
高
百
分
之
零
點
三
適

用
�

　

以
台
北
市
為
例
�
轄
內
全
國

單
一
自
住
有
二
十
三
萬
七
千
三

百
二
十
八
戶
�
剔
除
百
分
之
一

豪
宅
�
即
二
千
三
百
七
十
三
戶

排
除
適
用
�
其
餘
二
十
三
萬
四

千
九
百
五
十
五
戶
適
用
�
以
民

國
一
一
二
年
五
月
房
屋
稅
開
徵

資
料
來
看
�
台
北
市
房
屋
現
值

由
高
至
低
排
序
�
房
屋
現
值
二

百
七
十
五
萬
零
四
百
元
︵
含
︶

以
下
可
適
用
百
分
之
一
優
惠
稅

率
�

　

財
政
部
賦
稅
署
長
宋
秀
玲
表

示
�
等
到
囤
房
稅
二
點
０
明
年

五
月
正
式
開
徵
�
現
值
價
格
是

參
考
一
一
三
年
資
料
�
因
此
屆

時
台
北
市
適
用
的
現
值
基
準
不

一
定
會
是
二
百
七
十
五
萬
零
四

百
元
�

　

外
界
對
財
政
部
訂
定
此
基
準

時
�
為
何
將
新
竹
縣
市
與
六
都

歸
在
一
組
�
宋
秀
玲
說
明
�
以

一
一
二
年
資
料
來
看
�
新
竹
縣

基
準
為
一
百
八
十
二
萬
一
千
元

�
新
竹
市
為
一
百
八
十
九
萬
六

千
元
�
只
低
於
雙
北
與
高
雄
市

�
換
言
之
比
桃
園
�
台
南
�
台

中
都
高
�
可
見
新
竹
縣
市
高
價

房
屋
現
值
�
不
見
得
輸
給
直
轄

市
�

丟包旅客

討論陳揆食安專案報告

韓
國
瑜
拍
板
週
一
朝
野
協
商
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將
在
二
十
日
開
議
�
國
民

黨
團
希
望
十
七
日
先
加
開
臨
時
會
�
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辦
公
室
十
六
日
傍

晚
拍
板
�
十
九
日
開
朝
野
協
商
討
論

開
議
邀
行
政
院
長
陳
建
仁
進
行
食
安

專
案
報
告
等
事
宜

　

立
法
院
朝
野
黨
團
日
前
協
商
達
成

共
識
�
第
十
一
屆
第
一
會
期
將
於
二

月
二
十
日
開
議
�
開
議
當
天
邀
請
陳

建
仁
率
同
各
部
會
首
長
列
席
進
行
施

政
方
針
及
施
政
報
告
並
備
質
詢
�

  

國
民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萁
等
連
署
提
案

�
要
求
在
二
十
日
開
議
前
先
召
開
臨

時
會
�
邀
行
政
院
長
陳
建
仁
專
案
報

告
食
安
問
題
�
並
希
望
立
法
院
長
韓

國
瑜
十
六
日
召
開
黨
團
協
商
�
不
過

�
民
進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十
六
日
一
早

出
示
﹁
院
長
韓
國
瑜
未
便
召
集
協
商

﹂
的
公
文
書
�
指
韓
國
瑜
指
示
因
時

程
及
作
業
程
序
考
量
�
未
便
召
集
協

商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書
記
長
洪
孟
楷
迅
即
回

應
�
黨
團
沒
有
收
到
韓
國
瑜
辦
公
室

公
文
�
議
事
處
也
沒
有
發
出
公
文
；

國
民
黨
團
首
席
副
書
記
長
林
思
銘
受

訪
時
說
�
希
望
外
界
不
要
帶
風
向
�

民
眾
黨
團
則
稱
對
韓
國
瑜
未
便
召
集

協
商
表
示
尊
重
�

  
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辦
公
室
直
到
晚
間

發
出
聲
明
並
公
布
由
立
法
院
議
事
處

發
出
黨
團
協
商
的
正
式
公
文
圖
檔
表

示
�
韓
國
瑜
接
獲
國
民
黨
團
來
文
�

針
對
食
安
問
題
希
望
行
政
院
作
完
整

的
專
案
報
告
�
深
表
認
同
與
肯
定
�

十
七
日
陳
建
仁
將
到
立
法
院
拜
訪
各

黨
團
及
韓
國
瑜
�
願
當
面
向
陳
建
仁

表
達
民
眾
對
於
食
安
問
題
的
關
切
�

　

韓
國
瑜
辦
公
室
並
指
出
�
十
九
日

上
午
十
點
半
邀
集
立
法
院
各
黨
團
代

表
共
同
協
商
討
論
�
就
邀
請
行
政
院

院
長
至
立
院
針
對
食
安
議
題
進
行
專

案
報
告
的
形
式
進
行
討
論

　

國
民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萁

也
回
應
�
國
民
黨
團
會
尊
重
�
靜
候

立
法
院
長
韓
國
瑜
召
集
協
商
�
民
進

黨
團
稱
韓
國
瑜
發
出
協
商
通
知
�
證

明
民
進
黨
團
的
主
張
是
正
辦
�
正
確

及
經
得
起
考
驗
�
也
希
望
能
如
期
開

議
�
如
質
監
督
�
民
眾
黨
團
聲
明
表

示
�
已
收
到
立
法
院
黨
團
協
商
開
會

通
知
單
�
樂
見
其
成
�
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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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↓財政部16日公布

房屋稅適用單一自住

優惠稅率1%的標準，

經排除豪宅後，預估

可享優惠稅率戶數有

312萬5533戶。圖為從

高處俯瞰台北市北投

區建築大樓。

(中央社)


